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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放宽主动披露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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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 

 

» 近日，海关总署对于企业的主动披露行为

不予处罚的情形进一步放宽。 

 

» 放宽政策的有效期到 2023年底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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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处理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2]第 54 号），对主动披露

的条件进一步放宽，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此次调整的公告，有效期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主动披露 

主动披露的原则性解释，首先是在 2016 年发布的《海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海关总署第 230 号命令）中被诠释。

主动披露指的是进出口企业主动披露违规行为，为了获得海关的宽大处理，特别是免除或减轻行政处罚。原则上，主

动披露并不适用于披露前已被海关知悉的行为。随后，230 号命令被 2019 年的另一项公告补充（即海关总署公告

[2019]161 号）。161 公告特别对行政处罚的豁免的情况补充了相关的条件。 
 
 
调整事项 

最近，161号公告又被 2022年 6月 30日发布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2]54号）修订及废止。54号公告提供了更多

的放宽政策，特别是对少缴税款的起征点和申报时限进一步放宽。下表对比了 161 和 54 号公告的变化。 
 

主动披露政策放宽 
 [2019]第 161 号公告 [2022]第 54 号公告 

不予行政处
罚的情形 

必须在 3 个月内披露 必须在 6 个月内披露 
少缴税款低于以下金额： 
 应税总额的 10%；或 
 人民币 50 万元。 

少缴税款低于以下金额： 
 应税总额的 30%；或 
 人民币 100 万元。 

无相关条款 如果被免除行政处罚，税款滞纳金也可减免。 

披露文件报
告地 

可向以下任意一个海关部门报告： 
 原税款征收地；或 
 企业所在地。 

 

可向以下任意一个海关部门报告： 
 报关地； 
 实际进出口地；或 
 注册地。 

列入信用状
况记录 

以下情况不会被列入信用记录： 
 仅处以警告；或者 
 仅处以人民币 50 万元以下罚款。 

以下情况不会被列入信用记录： 
 仅处以警告；或者 
 仅处以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罚款。 

无相关条款 
高级认证企业主动披露涉税违规行为的，海关立案调
查期间不暂停对该企业适用相应管理措施。 

排除条款 无相关条款 对多次违反同一问题的披露，不适用主动披露制度。 

有效期 无截止日（现已失效）。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截止。 
 
 
WTS 中国观察 
 

将少缴税款上限从 10%提高到 30%，可以让更多的纳税人受益于主动披露制度。另外，增加了报告地有助于提高行政

的便利性。然而，从时间性来说，截止到 2023 年底，放宽条件的有效期只有 18 个月。这意味着政策放宽是暂时的

（可能是考虑到最近的疫情情况）。管理层应考虑到内部审计及主动披露的必要性，以便在 2023 年 12 月 31日截止

日之前自查自纠，守法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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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不对所提供信息的时事性、完整性以及质量负责。所有本信刊所含内容均无法取代个人咨询。因此，由于

使用或未使用本刊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任何不完整、不正确的信息而导致的损失赔偿要求均不予接受。如果您希望得到威韬商务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的建议，请与我们的顾问联系。所有版权由威韬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严格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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